附件：

[bookmark: _GoBack]2026年闽宁非遗共创成果展作品登记表

	作品名称
	

	作品信息
	尺寸规格
	作品材质
	创作时间
	是否发表

	
	
	
	
	

	参赛类型
	                （实物类非遗产品）

	参赛者类别
	              （个人参赛或团队参赛）

	参赛信息
（个人）
	联系人姓名
	

	
	联系电话
	

	
	电子邮箱
	

	
	联系地址
	

	参赛团队
成员信息
	姓名
	联系电话
	身份证号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结合作品创作背景、思路、表达的内涵，紧扣闽宁协作主题及对应征集篇章，清晰阐述创作意图，字数不少于300字。内容包括：作品名称、设计思路、功能、特点、材料、工艺和参考市场价位等）及图片：










作者签字/团队盖章：            日期：

	非遗融合说明：详细说明作品融合的闽宁两地非遗项目、元素，明确非遗级别（国家级/省级/市县级），阐述融合方式及体现的非遗特征，字数不少于200字。







作者签字/团队盖章：             日期：

	版权承诺函
致：闽宁“山海匠心传—非遗共创成果展”主办方（宁夏回族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、福建省文化和旅游厅）
本人/团队（姓名/团队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），自愿参与闽宁“山海匠心传—非遗共创成果展”作品征集活动，就报送作品（作品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），郑重作出如下版权承诺：
1.本人/团队系该报送作品的唯一原创作者，对作品拥有完整、独立的著作权（包括但不限于署名权、修改权、复制权、展览权等），无任何版权纠纷。
2.该作品未参加过其他同类非遗展览、评选活动，未出版、未获奖，不存在抄袭、剽窃、盗用他人作品（包括文字、图案、技艺、创意等）的情况，不侵犯任何第三方的知识产权、肖像权、名誉权等合法权益。
3.自愿接受本次征集活动的所有规则，认可主办方拥有入选作品的展览、宣传、推广、收藏等非商业性使用权，本人/团队保留作品的署名权及商业性使用权（未经主办方许可，主办方不得用于商业盈利活动）。
4.若违反上述承诺，本人/团队自愿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法律责任，包括但不限于撤销作品参展资格、追回已发放的创作补贴、赔偿主办方及第三方的全部损失等，同时承担由此给主办方带来的不良影响和声誉损失。
本承诺函自签字/盖章之日起生效，具有法律效力，未尽事宜，按照相关法律法规执行。


单位盖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个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
年  月  日    


[bookmark: heading_4]附件填写说明
所有表格及函件需手写签字或加盖团队公章，电子版需扫描后与作品高清照片、其他材料一并打包发送至指定邮箱，邮件主题格式：山海匠心+姓名+作品名。
作品高清照片要求：3张以上，含作品整体照、细节特写照、创作场景照，照片清晰、无水印，格式为JPG/PNG，单张大小不低于2MB。
若为团队报送，需在备注中注明所有团队成员姓名、分工及联系方式，版权承诺函需加盖团队公章，若团队无公章，需所有核心成员共同签字。

